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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su Evertie Lighting Inc

证券代码：873339 证券简称：恒太照明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32023
第一节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北京证券交易所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李彭晴、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管园园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管园园保证半年度报
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权益分派预案
□适用 √不适用
1.6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姓名

联系地址

电话

传真

董秘邮箱

公司网址

办公地址

邮政编码

公司邮箱

公司披露半年度报告的证券交易所网站

夏卫军

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复兴东路18号

0513-80290019
0513-68223338
xiawj530@163.com
http://www.evertielighting.com
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复兴东路18号

226010
info@evertielighting.com
www.bse.cn

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
2.1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恒太照明是一家专注于绿色环保、智能照明灯具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营业务为 LED 照明产品生产、研发及销售，产品主
要应用于工业照明、办公照明、商业照明，致力于成为一流的工业和商业空间综合的照明解决方案提供商，为客户提供全
方位的照明解决方案和专业服务。公司主要采用ODM为主 、OEM 为辅的直接销售模式，为客户提供满意的产品和服
务。

公司报告期内主要销售来源为北美市场。公司深耕北美市场多年，凭借对北美 LED 工、商业照明市场和经销体系
的深刻认识，严格的产品性能管控、不断提升的技术工艺水平、良好的企业信誉、健全的客户服务体系，在经营过程中积
累了丰富的客户资源。

公司的客户主要系灯具品牌商和销售商、工程商，公司外销客户主要集中在美国，且外销主要客户大多是存续时间
在 30 年以上的大中型企业，具有较强的可持续经营能力。公司产品的定价主要基于市场公允价格，企业管理层也会定
期前往美国进行考察，就产品定价问题与客户进行磋商。得益于公司产品的良好品质以及较高的性价比，公司与客户已
经建立起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

公司的客户拓展方式主要以参展宣传、客户推介以及与潜在客户沟通等方式进行。在取得客户的需求后，公司会结
合产品类别的市场调研信息，向客户推荐相关技术和产品方案。随后，公司会试制并向客户提供相关硬件样品，经充分
沟通产品功能、性能、款式等细节后确定最终的方案。客户按照自身采购需求向公司下达采购订单，公司组织生产并按
照约定的交货方式和地点安排物流运输，完成相应的出口报关流程（外销业务）。

一般而言，公司与客户的销售是具有一定持续时间的，不会发生一次性交易后就结束的情况。双方合作时间的长短
是建立在双方彼此满意度的基础之上的，与客户对公司的产品质量、售后服务、供货及时性以及客户对公司回款及时性
等有较大关系。因此双方的商业信誉是维系双方关系是否长远的重要因素。

公司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即根据销售订单进行生产。生产部门负责安排生产，并对生产流程实施动态管
理。生产部综合考虑公司产品库存、设备产能、人员时间安排等因素，制定具体的生产计划；生产车间根据生产计划，组
织人员上线进行生产；质量部对关键质量控制和工艺控制点进行监督检查，同时实施对原材料、半成品、成品的质量监督
及品质检验工作。

公司在品质管控方面按照产品目标市场的质量标准进行严苛的质量控制，先后通过了 ISO9001、ISO14001等一系列
质量和环境管理体系，建立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同时为了提升开发能力，公司建有多个专门实验室，包括LED驱动可
靠性检测实验室、PC及PMMA材料性能测试实验室、LED光电测试实验室、电磁兼容性测试实验室、热学管理测试实验
室、灯具 IP/IK测试实验部门以及智能产品测试实验部门、综合检测实验室。公司持续推动公司产品通过美国及加拿大
（UL、ETL、CUL、FCC、DLC等）等国家的主流市场标准产品认证。公司在产品开发和品质管控方面的不断投入，有力地保
障了产品质量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为更好地开发北美市场及其他市场储备了技术能力，为未来开拓智能产品奠定了夯实
的基础。

未来公司加大南通生产基地、越南生产基地双重心建设和整合，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不断强化质
量管理，优化生产工艺，进一步拓展海外渠道，加大非美地区市场拓展，同时积极拓展国内销售渠道，建立国内外双循环
体系。在 LED 工、商业照明细分领域充分发挥质量和成本比较优势，同时积极开发智能照明、健康照明等新产品，进一
步提升公司的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的商业模式未发生变化。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资产总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资产负债率%（合并）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计算）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利息保障倍数

本报告期末

679,749,532.81
526,450,229.06

2.39
18.68%
22.55%

本报告期

239,460,816.48
32,672,459.00
33,400,080.49
56,679,262.17

5.71%

5.84%
0.15

164.73

上年期末

722,737,623.78
568,136,716.94

2.58
18.94%
21.39%

上年同期

351,482,718.57
68,040,740.06
65,038,595.67

101,095,915.88
19.87%

18.99%
0.34

96.11

增减比例%
-5.95%
-7.34%
-7.36%

-
-

增减比例%
-31.87%
-51.98%
-48.65%
-43.94%

-

-
-55.88%

-
2.3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无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有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总股本

普通股股东人数

无限售股份总数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管

核心员工

有限售股份总数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管

核心员工

期初

数量

56,792,987
371,190

0
0

163,410,813
79,962,861
8,860,578
1,110,000

220,203,800
9,842

比例%
25.7911%
0.1686%

0%
0%

74.2089%
36.3131%
4.0238%
0.5041%
-

本期
变动

2,781,220
-371,190

0
0

-2,781,220
550,180
-41,400

-140,000
0

期末

数量

59,574,207
0
0
0

160,629,593
80,513,041
8,819,178
970,000

220,203,800

比例%
27.0541%

0%
0%
0%

72.9459%
36.5630%
4.0050%
0.4405%
-

2.4持股5%以上的股东或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
号

1

2

股 东
名称

李 彭
晴

南 通
恒 阳
企 业
管 理
合 伙
企 业
（有 限
合伙）

股 东
性质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期初持股数

80,334,051

31,830,701

持股变动

178,990

0

期末持股数

80,513,041

31,830,701

期末持
股 比

例%

36.5630%

14.4551%

期末持有限售股
份数量

80,513,041

31,830,701

期末持有无限
售股份数量

0

0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持股5%以上的股东或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1、李彭晴先生、南通恒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通恒久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关
系。2、黄华先生与李淑蕉女士为夫妻关系。3、李彭晴先生与李淑蕉女士为兄妹关系。4、李彭晴先生为南通恒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持有合伙企业3.73%股权份额，吴文豪先
生持有合伙企业30.25%股权份额。5、李彭晴先生为南通恒久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持有合伙企业4.03%股权份额，高深有先
生持有合伙企业37.33%股权份额。

除此以外，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南 通
恒 久
企 业
管 理
合 伙
企 业
（有 限
合伙）

黄华

纪 少
东

郑 成
克

吴 文
豪

李 淑
蕉

郑 永
发

高 深
有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16,910,116

16,032,043

7,308,400

8,897,200

6,341,400

5,334,514

4,875,538

4,271,767

182,135,730

0

0

14,000

-1,612,791

30,000

0

0

-275,100

-1,664,901

16,910,116

16,032,043

7,322,400

7,284,409

6,371,400

5,334,514

4,875,538

3,996,667

180,470,829

7.6793%

7.2805%

3.3253%

3.3080%

2.8934%

2.4225%

2.2141%

1.8150%

81.9562%

16,910,116

16,032,043

7,322,400

0

0

5,334,514

0

0

157,942,815

0

0

0

7,284,409

6,371,400

0

4,875,538

3,996,667

22,528,014

公司是否存在质押、司法冻结股份

□适用 √不适用

2.5特别表决权安排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李彭晴先生，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比例为36.56%，通过南通恒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
持有上市公司表决权14.45%、通过南通恒久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表决权7.68%，合计持有上
市公司表决权比例为58.69%。

李彭晴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生于1984年8月，高中学历。李彭晴先生于2003年2月至2009年5
月，就职于上海鸿宝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2009年6月至2013年8月，就职于上海鸿宝照明有限公司，担任总经
理；2013年11月至2018年12月，担任江苏恒太照明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8年12月至今，担任江苏恒太照明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17年6月至今，担任江苏恒太照明（香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7年11月至今，担任南
通恒久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通恒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2019年至今，担任恒太
照明（马来西亚）有限公司董事。

南通恒久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通恒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2017年11月，为公司原始
股东持股平台，李彭晴先生分别持有3.73%和4.03%的股权份额，为其执行事务合伙人。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2.7存续至本期的优先股股票相关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存续至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的债券融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重要事项

3.1重要事项说明

无

3.2其他事项

事项

是否存在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情况

是否存在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的情况

是或否

□是 √否

√是 □否

3.2.1.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的资产情况

单位：元

资产名称

银行理财产品

总计

资产类别

货币资金

-

权利受限类型

质押

-

账面价值

13,841,989.84
13,841,989.84

占 总 资 产 的 比
例%

2.04%
2.04%

发生原因

票据保证金

-
资产权利受限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质押银行理财产品，公司获得现金流动性支持。由于公司整体运营健康，应收账款回款正常，现金流充沛，且该资产
占总资产比例较小，因此该资产权利的受限对公司无影响。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缴纳上诉费（二审），尚未开庭。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美药业”）及

其全资子公司重庆市莱美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美医药”）为案件一审的被告、二审的上
诉人，莱美药业及莱美医药分别系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恒

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和控股孙公司。

● 涉案金额：51,457,500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根据本次诉讼案件一审判决结果，基于谨慎

性原则，经公司财经部初步测算，预计对公司本年度利润的影响金额为-51,761,588元。因本次
诉讼案件二审尚未正式开庭审理，二审判决结果尚具有不确定性，后续公司将结合实际情况按
照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账务处理，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以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 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控股子公司莱美药业及公司控股孙公司莱美医药前期收到长春新区人民法院出具

的《民事判决书》（2022）吉0193民初85号，该诉讼事项一审判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
8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恒集团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
股孙公司诉讼事项一审判决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48）。莱美药业与莱美医药因
不服一审判决结果，分别向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案上诉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上诉人一（一审被告）：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建生，董事长
2.上诉人二（一审被告）：重庆市莱美医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邱戎钊，执行董事兼经理
3.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长春海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任泽波，董事长兼总经理（截至目前，董事长兼总经理已变更为辛运宏）
4.管辖法院：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5.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缴纳上诉费（二审），尚未开庭

（二）上诉人一上诉请求
1.请求依法撤销长春新区人民法院（2022）吉0193民初8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2.请求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长春海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3.请求判令被上诉人长春海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

费等全部诉讼费用。
（三）上诉人二上诉请求
1.请求依法撤销长春新区人民法院（2022）吉0193民初85号民事判决；
2.请求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长春海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起诉或全部诉讼请求；
3.请求判令被上诉人长春海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

费等全部诉讼费用。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莱美药业与莱美医药因不服一审判决结果，分别向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在收到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后，已均于2023年8月
18日缴纳上诉费。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诉讼案件二审尚未正式开庭审理。

三、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1.根据本次诉讼案件一审判决结果，基于谨慎性原则，经公司财经部初步测算，预计对公

司本年度利润的影响金额为-51,761,588元。因本次诉讼案件二审尚未正式开庭审理，二审
判决结果尚具有不确定性，后续公司将结合实际情况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账务处理，对
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以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2.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案件后续进展，并根据诉讼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

2.莱美药业《民事上诉状》、莱美医药《民事上诉状》；
3.上诉费缴纳凭证。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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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新瀚新材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李翔飞

025-58392388
南京化学工业园区崇福路51号

ir@sinohighchem.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葛明敏

025-58392388-857
南京化学工业园区崇福路51号

ir@sinohighchem.com

301076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229,508,821.33
51,826,614.79
46,749,857.07
19,641,645.17

0.39
0.39

4.81%
本报告期末

1,187,730,255.92
1,074,930,907.13

上年同期

182,788,073.17
49,787,933.59
43,263,031.39
56,870,568.12

0.37
0.37

4.82%
上年度末

1,252,731,396.32
1,081,405,604.96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25.56%
4.09%
8.06%

-65.46%
5.41%
5.41%

-0.01%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5.19%
-0.6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严留新

秦翠娥

张萍

汤浩

郝国梅

叶晓明

交 通 银
行－鹏华
中 国 50
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
金

滕林栋

徐雅珍

周建国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9,855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25.55%
19.47%
6.17%
4.59%
4.44%
2.45%

1.18%

1.06%
0.96%
0.87%

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公司实际控制人严留新和秦翠娥为夫妻关系。

滕林栋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0,000股公司股票，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1,326,210股公司股票，合计持有1,426,210股公司股票。

周建国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20,000股公司股票，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650,117股公司股票，合计持有1,170,117股公司股票。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持股数量

34,374,600.00
26,195,000.00
8,297,900.00
6,168,500.00
5,966,840.00
3,300,000.00

1,587,598.00

1,426,210.00
1,291,256.00
1,170,117.0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34,374,600.00
26,195,000.00

4,626,375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如
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0

数量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8月8日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更新后）》以

及在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摘要（更新后）》（公告编号：2023-05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对上述议案中的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

公示情况及审核意见如下：

一、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方式

1、公司于2023年8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3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并于2023年8月9日起在公司内部网站对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为2023
年8月9日至2023年8月19日。在公示期限内，公司员工可以通过电话、邮件或书面等方式

向公司监事会进行反馈。截止公示期满，监事会未收到针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异

议。

2、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劳动合同、激励

对象在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担任的职务及其任职文件等。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的公

示情况，结合监事会的核查结果，监事会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2、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为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正式在职员工，不包括公司监

事、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

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情形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4、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苏州胜利精密

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更新后）》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

作为公司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程序合法合

规，列入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

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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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

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注销原因：鉴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

因已离职、2名激励对象因职务调整、4名激励对象因不受个人控制的岗位调动离职以及预留

授予的1名激励对象因不受个人控制的岗位调动离职，首次授予的19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考核

期的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合格”（当期解除限售系数为0.8），公司本次拟对上述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1,017,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1,017,000
注销股份数量

1,017,000
注销日期

2023年8月24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1．2023年6月12日，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公司2021及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已实

施完毕，故对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

2.15元/股，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3.12元/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明确

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6月 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披露的《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7）。

2．2023年 6月 13日，公司披露了《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0）。至今公示期已满45天，

期间公司未收到相关债权人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1．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第十

四章 公司及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的规定：激励对

象因公司裁员而离职，或成为独立董事或监事等不能持有公司限制性股票的人员时，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定

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购”。鉴于《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2名激励对象因职务调整，不再满足股

权激励计划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公司决定取消其激励对象资格并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10.8万股，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

之和进行回购注销处理。

根据《激励计划》“第十四章 公司及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

发生变化”的规定：激励对象辞职、因个人原因被解除劳动关系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鉴于《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2名激励对象因

个人原因已离职，公司决定取消其激励对象资格并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

限制性股票合计20万股，由公司按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处理。

根据《激励计划》“第十四章 公司及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

发生变化”的规定：激励对象因死亡、退休、不受个人控制的岗位调动与公司解除或终止劳动

关系的，激励对象可选择在最近一个解除限售期仍按原定的时间和条件解除限售，解除限售

比例按激励对象在对应业绩年份的任职时限确定。剩余年度尚未达到可解除限售时间限制

和业绩考核条件的不再解除限售，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之和回

购。鉴于《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4名激励对象、预留授予的1名激励对象因不受个人控制的

岗位调动离职，公司决定取消其激励对象资格，第一个考核期仍按原定的时间和条件解除限

售，剩余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49.5万股，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加上银

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之和进行回购注销处理。其中，首次授予部分回购的限制性股票42.3万

股，预留授予部分回购的限制性股票7.2万股。

根据《激励计划》“第九章 激励对象的获授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之“二、限制性股票的解

除限售条件”之“（四）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的规定：激励对象个人考核按照公司《雪天

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分年进行，

绩效评价结果（S）划分为4个等级。根据个人的绩效评价结果确定当年度的解除限售比例，

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解除限售系数×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具体见下表:
考评结果（S）
解除限售系数

优秀

1.0
良好 合格

0.8
不合格

0
因公司层面业绩考核不达标或个人层面绩效考核导致当期解除限售的条件未成就的，对

应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或递延至下期解除限售，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回购处理”。鉴

于《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涉及的 19名激励对象考核结果为“合格”（当期解除限售系数为0.8），

公司决定按照其对应的解除限售系数回购注销其当期计划解除限售额度中未能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合计 21.4万股。

综上，公司本次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101.7万股。

2．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及数量

本次回购并注销 26名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有 2名激励对象同时发生不同情形的回

购）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01.7万股；回购注销完成后，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924.5万

股。

3. 本次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开设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并向中登公司申请办理对上述共计2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017,00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

预计上述限制性股票于2023年8月24日完成注销。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别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变动前数量

573,193,908
1,069,346,992
1,642,540,900

变动数量

-1,017,000
0

-1,017,000

变动后数量

572,176,908
1,069,346,992
1,641,523,900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

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规定和《激励计划》和公司与激

励对象签署的《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书》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

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

息真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

注销事宜表示异议。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

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湖南人和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的相关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并获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回购注销的原

因以及回购注销数量、价格的确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股份回购注销登

记及减少注册资本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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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的公告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维科精密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黄琪

021-64960228
上海市闵行区北横沙河路598号

IR@vico.com.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301499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350,317,329.65
25,616,886.74
24,750,974.57
64,348,983.38

0.25
0.25

4.36%
本报告期末

1,001,122,093.23
599,819,311.23

上年同期

327,465,873.13
22,570,683.70
21,725,863.39
24,579,808.03

0.22
0.22

4.36%
上年度末

1,001,065,999.97
573,893,561.4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6.98%
13.50%
13.92%

161.80%
13.64%
13.64%
0.00%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0.01%
4.5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TANCON PRECI⁃SION ENGI⁃NEERING
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维沣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维澋投资有限
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3

股东性质

境外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持股比例

92.83%

3.99%

3.18%
TANCON PRECISION ENGINEERING系境外投资控股平台，穿透后股东为陈燕来、张茵
和TAN YING XUAN（陈映璇）三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维澋投资有限公司为陈映璇持
股的一人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维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员工持股
平台，穿透后股东为陈映璇及33名公司员工。陈燕来和张茵系夫妻关系，陈映璇为陈燕
来和张茵之女。

不适用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持股数量

96,259,831.00

4,134,615.00

3,296,703.0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96,259,831.00

4,134,615.00

3,296,703.0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0

数量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报告期内详细事项详见2023年半年度报

告全文。

上海维科精密模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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